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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市場仍然擔憂發達經濟體系未必能走出全球金融危機的陰霾，難以確定非常規貨幣及財政
刺激措施的撤銷時機及步伐，加上這些措施對全球及本地金融市場的潛在影響尚不明朗，
故此來年的經濟前景仍充滿風險及挑戰。歐元區部分經濟體仍然𠄘受債務高企及財政失衡
的困擾，恐怕在制訂更全面的解決方案之前，歐洲主權債務問題將繼續對系統構成威脅。
由於亞洲市場經濟擴張速度空前，增長率很可能繼續超越發達經濟體，故香港的整體經濟
前景仍然樂觀。然而，銀行業應保持警惕，防範全球金融市場可能出現的調整，以及日益
上升的通脹及資產市場泡沫風險。

優化存保計劃於2011年實施後，本會在來年的首要任務，是專注於鞏固現有系統，以運作
經優化的計劃，並精簡新建機制，以確保本會在銀行倒閉時能有效及迅速地發放補償。另
一個工作重點將是促進公眾對存保計劃保障的認識，並加強存戶對存保計劃主要特點的了
解。

業務計劃的主要措施

確保存保計劃的保障充足

2011年初，存保計劃的保障上限提高至50萬港元，令全港百分之九十的存戶獲得存保計劃
的全面保障。儘管預期獲全面保障的存戶比例不會於日後突然有所變化，本會仍將繼續與
計劃成員定期展開模擬測試，收集統計資料並加以分析，亦將繼續緊密關注市場發展，以
密切監察存保計劃的保障範疇是否充足。

自2011年起，用作抵押的存款獲得存保計劃保障，但結構性存款仍在有關保障範圍以外。
本會將繼續進行定期問卷調查，監察因結構性存款日趨普及而可能產生的影響。下一次問
卷調查將於2012年進行。

全球許多國家仍在檢討其在金融危機期間，有關存款保險安排的運作經驗，並實施改革，
以進一步鞏固其存款保險安排。本會將繼續密切留意國際發展並汲取有關經驗，以便香港
存保計劃更有效地促進本港銀行體系的穩定。當中，本會將與金管局共同參加由金融穩定
委員會舉行的存款保障制度同級專題審查，預計將會參照由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及IADI頒
佈的《有效存款保險制度的核心原則》，對存保計劃的核心特點進行評估。是次評估將有利
本會根據國際最佳慣例來衡量本身運作，並在適當情況下完善本身的做法。



39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確保公眾充分認識及了解存保計劃

本會高度重視本會宣傳活動的覆蓋範圍及成效。百分百存款擔保屆滿及優化存保計劃實施
後，本會將繼續促進公眾認識及了解提高後的保障上限，以及存保計劃的其他主要特點，
以維持公眾對香港金融穩定的信心，並鞏固計劃促進金融穩定之成效。本會主要透過新穎
而富有教育意義的電視、電台及報章廣告展開大型宣傳活動，向本港的普通存戶廣泛宣傳
存保計劃資訊。此外，本會將在社區推行外展活動以擴大受眾範圍，以便與市民進行更直
接的互動交流，並為特定群體制定專門的公眾教育計劃。

為促進本會監察計劃成員遵守經優化《申述規則》的情況，所有計劃成員需於2011年9月底前
完成自我評估審查，評估其合規情況。在金管局的協助下，本會亦將進行現場合規審查，
為自我評估審查提供支援，並對自我評估審查得出的任何潛在違規個案展開調查。

確保存保計劃的行政工作的成效

本會將繼續根據現行的完善機制，以計劃成員提交的相關存款申報表及金管局對計劃成員
的監管評級，評估並收取計劃成員在2012年需交付的供款。由於新保障上限令計劃成員的
存款資料有所改變，亦變動了呈報相關存款金額的基準，因此本會將重新檢討並在必要時
更新相關存款申報表的審核政策，以確保核實申報表準確性之審核基準仍然合適。

確保發放補償系統及程序準備就緒

展望未來，本會將繼續發展其程序及系統，以實施優化存保計劃的各項修訂，並運用此項
計劃授予本會的新權力。本會將就相關的新指引諮詢業界意見，以探討如何行使權力以合
理估計並釐定與補償額相關的價值。考慮業界建議後，本會擬將有關的原則、方法及程序
納入本會政策及程序守則，以透明及問責的方式界定本會發放補償的運作模式。

本會將繼續進行遵例審查並同時進行模擬測試，以確保計劃成員的系統及本會發放補償系
統均能就發放補償作好準備。本會計劃於明年進行兩次專門性演習，就具體的發放補償情
景進行預演，加強發放補償代理的有效協調，並解決釐定補償時會遇到的具體問題。這些
針對性的演習將給予本會機會，評估在發放補償期間，須處理的複雜問題所可能牽涉的工
作量。以上所述全屬確保本會能及時發放補償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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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本會的透明度及可信度

2011年，金融穩定委員會（國際金融標準制定及諮詢機構，宗旨為促進有效的監管及監督政
策）將進行專門審查，評估各成員管轄區根據《有效存款保險制度的核心原則》建議的措施，
對其管轄區的存款保障制度所作的最新調整。本會將藉此進一步檢討存保計劃的設計，並
檢視國際間在金融危機後所積累的改革經驗，評估其是否有助日後提升存保計劃的成效。

為維持市民對存保計劃的信心，本會須在公眾及其他相關人士心目中樹立公正可靠的形
象。2008年，本會根據適用於香港的最佳慣例及其他相關國際標準，首次檢討本會的企
業管治架構，並承諾每三年進行定期檢討，確保管治架構完善。本會正按計劃進行新一輪
企業管治檢討，務求掌握全球存款保險機構最新採納的最佳慣例。本次企業管治檢討將於
2011年完成。




